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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 

投资新设项目合作的进展公告 

一、终止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

投资新设项目合作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终止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资产公司”）关于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

投资新设项目（以下简称“合作项目”）的合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8月5日披

露的《关于终止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投资新设项目合作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8）。 

公司与中石化资产公司于2024年8月5日签署《备忘录》。备忘录中约定：针

对投资款的70%，如北京产权交易所同意按照交易规则有关规定返还给公司，中

石化资产公司对此无异议，并同意共同协调北京产权交易所向公司返还该款项；

针对投资款的30%（保证金），由于中石化资产公司与公司尚存在争议，为此双

方同意将该争议事项通过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天津奥克聚醚有限公司（筹）投资协议》和《合资经营合同》对此有不同约定

的以备忘录为准，争议解决之前，保证金款项转至中石化资产公司指定账户。 

近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已同意并分别将上述投资款的70%和上述投资款的

30%（保证金）分别转至公司的指定账户和中石化资产公司的指定账户。公司已

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返还的70%投资款，即17,465.00万元。投资款的30%，即

7,485.00万元将按《备忘录》约定，在争议解决之前存放于中石化资产公司的指

定账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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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提示 

公司将坚持友好协商、依法合规的原则，与中石化资产公司开展坦诚的沟通

谈判，妥善处理合作项目终止后的相关事项。针对投资款的 30%（保证金），中

石化资产公司与公司尚存在争议。最终的处理结果及款项收回情况可能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公司将通过法律程序依法依规解决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后

续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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